中国平安希望小学优秀教师奖励金管理办法（2010年版）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表彰、奖励在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事业中克服困难、无私奉献，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平安希望小学优秀教师，根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青基会”）资助政策体系和相关管理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中国平安希望小学优秀教师奖励金（以下简称“奖教金”）由中国平安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平安”）出资设立，用于奖励在平安希望小学任职的优秀教师。
第三条  奖教金每学年评审一次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。奖教金名额分配方案为：
一、平安希望小学每学年奖励1-2名优秀教师；
二、每学年全国平安希望小学合计奖励不超过100名优秀教师, 具体名额根据实际情况或有调整，不按学校平均分配。
第二章 奖励标准和奖励条件

第四条 奖教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1000元。

第五条 奖教金的基本申请条件:
一、奖教金申请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:

1、不间断从事任课任务，在平安希望小学任职两年以上；
2、工作缺勤率低，恪尽职守，为人师表，关心和爱护学生，对学生认真负责，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；
3、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；
4、在三年内累计获得两次奖教金的教师原则上不得再次申请，但符合本管理办法第二章第五条（二）中所列优先条件的仍然可以申请。
二、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申请者优先:
1、本年度获县级以上的劳动模范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者优先；
2、本年度有教育教学经验总结、科研报告或论文在地区以上公开刊物上发表者优先。

第三章 申请、推荐和评审
第六条  由教师本人填写《中国平安希望小学优秀教师奖励金申请表》提出申请。如符合本管理办法第二章第五条（二）中所列优先申请条件，需同时提交相关资料复印件。

第七条  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代表大会，评议申请人，并进行投票表决。根据得票数量结合分配名额择优推荐申请者，并由校长出具推荐意见，报中国青基会参加评审。
第八条  上报给中国青基会的申请人名单需在校内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每年7月1日前，将《中国平安希望小学优秀教师奖励金申请表》及相关资料上报中国青基会。中国青基会审核、汇总后，与中国平安会签审批，并于每年9月30日前批复划拨奖教金。

第五章 奖教金发放、管理与监督

第九条  奖教金的发放采取银行汇款形式。中国青基会于每年9月30日前将奖教金直接汇往获奖教师个人账户。

获奖教师需按照附件中的要求提供其在指定银行的个人账户信息。

第十条 各平安希望小学要按照本管理办法的条件和程序，认真做好评审工作和历届获奖教师基础档案的管理工作，确保奖教金用于奖励优秀教师。

第十一条　奖教金的评审工作接受中国平安、中国青基会检查和监督。中国平安、中国青基会将联合派遣志愿者参与、监督评审工作、核实相关情况、检查奖教金档案等。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二条　本办法由中国平安公益基金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附件1
中国平安希望小学优秀教师奖励金申请表

	学校名称
	

	姓    名
	
	性  别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手机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        年     月
	进入本校工作时间
	        年     月

	任职情况
	单科教师□    班主任□    校长□    其他□

	推荐人
	教导主任□   校长□
	联系手机
	

	申请人银行帐号资料（必须是以本人名字开立的中国农业银行或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） 

	户名
	身份证上的名字：

	开户行
	中国农业银行□     中国工商银行□

省       市        (区)县 

	卡号
	（非存折）

	自我介绍及评价
	见附件3

	突出贡献
	见附件4

	经全校教职员工大会投票表决的希望小学意见：
校长签字（盖章）


	备注：申请人先进事迹介绍、身份证复印件附后


制表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（此表可复制）
附件2
中国平安希望小学优秀教师奖励金申请人自我评价及介绍

	学校名称
	

	姓    名
	
	性  别
	

	主要内容：




制表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（此表可复制）
附件3
中国平安希望小学优秀教师奖励金申请人突出贡献概述

	学校名称
	

	姓    名
	
	性  别
	

	主要内容：

获奖资料复印件提供：

（规格一律为A4纸，可正反面复印）




制表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（此表可复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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